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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0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2015-007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1月15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广

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21号)，提到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南通德奥斯太尔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与南通中奥苏通生态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中奥公司”)签署《通用航空发动机技术平台-转子发动机开发委托合同》事项(下

称“本次交易”)，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说明。现对函件问询事项作出说明并披露

如下： 

一、公司未及时地对外披露该交易的原因。 

本次交易中，公司接受中奥公司的委托，开发相关通用航空转子发动机技术，是公

司在委托研发及技术推广应用的通用航空细分业务模块的首次对接，是公司通航业务首

笔订单，如交易能够如期履约，不仅可以藉此推动公司通航业务发展，也可以给长期关

注支持公司通航业务板块业绩的投资者较好的回应。本次交易对方为苏通产业园区的国

有企业，其主体资格、合同备案等符合政府的规定，同时其履约支付能力较强。基于谨

慎原则考虑，确保首笔通航业务合同顺利实施，公司认为在我方按照合同履约和可以收

到对方首笔支付的技术开发费用时(或实现实质性的货币收入)进行披露较为合适。 

最新进展情况是，我方已经按照合同条款要求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完成了首期工

作成果并交付对方，并于 2015 年 2 月 2 日收到了与之对应的首笔人民币 1000 万元付款。 

基于以上考虑，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与中奥公司签署合同后，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进行公告披露。 

 

二、请就该交易的开始筹划的时间和签订过程进行说明，自查并向我部报送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2014 年 9 月底，中奥公司与我公司就此事进行了首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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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初，双方进行了第二轮的会谈并达成合作意向。 

经过充分交流，于 2014 年 11 月中旬，双方进行了第三轮的会谈，双方同意进行基

于通用航空转子发动机技术的平台开发合作，并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正式签订了合同。 

经自查，在该事项开始筹划至信息公开披露期间，该事项信息知情人未买卖公司股

票；该事项开始筹划至信息公开披露期间，公共传媒未报道(未出现)该事项信息，不存

在泄密的情况。 

 

三、该交易对公司 2014年度业绩的影响，并自查是否需要修正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了 2014 年度业

绩预告：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2,709.07-3,712.44 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业绩变动原因为：公司全面推进精益生产，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实

施内部挖潜增效；预期公司通航业务板块将在第四季度产生一定效益；通航业务板块取

得新兴产业财政奖励支持。受上述综合影响，预期公司 2014 年业绩好于上年。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已完成并交付合同约定的一期开发成果予中奥公司，按

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该笔技术开发费用确认为公司 2014 年度的收入，金额为 4,000

万元，其对应发生的营业总成本 1,660,652.33 元，当期利润总额增加 37,539,347.67 元，

当期净利润增加 28,101,271.28 元。在前述业绩预测中，已考虑到本次交易对公司 2014

年度业绩的影响，故无需修正公司《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披露的年度业绩预告。 

根据深交所要求：公司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公司确认

受托研发收入人民币 4,000 万元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出具专项意

见。专项意见认为：伊立浦对中奥苏通的技术开发委托收入是真实性的，其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 




